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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和规范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提高和保障法官、检

察官、律师队伍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

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 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

格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第三条国家司法考试应当公平、

公正。 第四条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

成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就国家司法考试的重大事项进

行协商。 第五条国家司法考试由司法部负责实施。 第二章 考

试 第六条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具体考试时间在举行

考试3个月前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国家司法考试主要测试应

试人员所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 国

家司法考试的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

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 第八条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

国统一命题。 国家司法考试的命题范围以司法部制定并公布

的《国家司法考试大纲》为准。 第九条国家司法考试采用闭

卷的方式。 第十条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评卷，成绩由

司法部公布。 第三章 考试组织 第十一条司法部设立专门机构

具体承办国家司法考试工作。 国家司法考试的报名、考场设

置、考试纪律、监考、评卷等考务事项，由司法部依据本办

法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

应设立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具体考务工作。 第四章 



报名条件 第十三条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

司法考试：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四）符合《法官法》、《检察官法

》和《律师法》规定的学历、专业条件； （五）品行良好。 

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报名参加考试，已经

办理报名手续的，报名无效： （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的； （二）曾被国家机关开除公职，或曾被吊销律师执业

证的； （三）依照本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曾被处以2年内

或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处理的。 第五章 资格授予 

第十五条国家司法考试每年度的通过数额及合格分数线由司

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后公布。 第十六条通

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由司法部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 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

，由司法部确认无效。 第六章责任 第十八条应试人员有作弊

等违纪行为的，视情节、后果分别给予警告、确认考试成绩

无效、2年内或终身不得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处理。具体

处理办法由司法部规定。 第十九条考试工作人员有违纪行为

的，视情节、后果给予相应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理。具体办法由司法部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根据需要，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民族语言文

字试卷进行考试。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的修改和解释由司法部

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后，司法部公布。 第二十

二条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